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107 年竹藝之星－創新設計研習招生簡章

壹、計畫緣由：

為發掘竹藝之星扶植竹藝新銳人才，活絡竹藝產業魅力潛值與結合創新竹藝推動時尚產

業及具綠色永續、文創之產業內涵，特舉辦竹藝之星－竹藝創新設計研習，主題以「燈

飾」設計為主，具藝術性個人創作理念美感表現或設計性造形、機能表現、並透過專業

領域設計師學理基礎養成及結合竹藝教師技術傳授，以在地「竹」為素材的新型態竹藝

產品導入生活機能與創意設計元素，藉由竹藝技藝之傳承延續南投竹藝產業永續發展與

精緻化之願景。

貳、指導單位：文化部、南投縣政府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承辦單位：南投縣竹藝學會

參、研習日期：107 年 6 月 30 日至 8 月 26 日（每周六、日上課）共計 18 天。

【理論課程：6/30－7/7，時間 9：00－12：00，13：00－16：00，共 3 天 18 小時；

實作課程：7/8－8/26，時間 9：00－12：00，13：00－17：00，共 15 天 105 小時。】

肆、研習內容及師資：

1、竹工藝產品特色、工藝材料、工具應用、機器設備實習、傳統創新技術實作等。

2、竹文創產業內容、設計理論、工序流程、產品設計、行銷暨在地文化符號美學等。

3、師資：

（1）盧祥華：大葉大學工業設計系副教授（前工業設計系主任）。

（2）黃世輝：雲科大設計創新技術研發中心（設創中心）主任、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

學研究所教授。

（3）林群涵：中興大學博士生、獲得多項過國內、外竹藝獎項。

（4）張馨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系講師、里莎藝術工作室 LISA art

studio、Art Director at 沃沃美學 wòwò Aesthetics。

（5）林建成：臺灣工藝設計競賽創新設計一等獎、與多國國際設計師共同創作。

（5）范承宗：屢獲國際重要獎項設計師。

（6）竹藝教師：南投縣竹藝學會工藝師團隊，涂素英、林建成、蘇保宏、林淑君、陳慶

來、王秀禎等。（研習內容及師資依實際需求做調整）

伍、研習地點：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竹藝博物館及 3 樓研習教室五、南投縣竹藝學會、竹產業工廠、工藝

師工作室、社區活動中心（研習地點依課程需求做調整）。



陸、研習費用：

學雜費全免，惟須繳交 1,500 元保證金，缺席時數未達 21 小時及領取材料之學員於課

程結束繳交作品供成果發表者於課程結束後發還保證金，保證金請於 6 月 30 日開課時

繳交。

柒、報名資格：

1、國內外美術、工藝、設計等相關科系學生。

2、目前從事或有意於竹藝或相關工藝設計、生產之專業工作者。

捌、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額滿為止（正取 17-20 人，備取 2 人）。

玖、報名方式：

1、通信報名，通信請以掛號郵件並於信封上加註「造形設計研習」。郵寄至：南投縣竹

藝學會（竹山郵政 6 號信箱 蘇保宏理事長 收）。

2、e-mail 報名：bamboo.nt@gmail.com

e-mail 報名：報名表請註明「報名竹藝造形設計研習」，並請電話確認，電話：

049-2659317、手機 0958-156080。

拾、錄取上課通知：預定 6 下旬開課前由承辦單位以電話或 e-mail 通知錄取之學員。

拾壹、注意事項：

1、研習所需基本材料、工具與由本學會提供，公有工具、材料不得攜離現場。

2、為確定實際錄取研習人數，於接獲錄取通知後，請於上課日繳交保證金，始完成錄取

手續。

3、本研習課程、產品開發所需特殊材料、特殊工具及研習時間外之人、物力資源由學員

自行負責。

4、研習結束後頒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研習結業證書。

5、學員作品需提供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無償展示一年後，始得領回作品。

6、若未達預定開班人數，保留辦理與否之權利。

7、研習期間如遇不可抗拒之颱風、疫情或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保留終止或延期之權利。

8、研習期間不提供午餐，但可協助學員團體訂餐（若未達團體訂餐數量，保留代訂與否

之權利。）

拾貳、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告之。

拾參、簡章索取方式：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網站：http://www.nthcc.gov.tw/

或南投縣竹藝學會網站：http://bamboont.blogspot.tw/

或請洽：南投縣竹藝學會理事長蘇保宏，電話：049-2659317，手機：0958-156080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107 年竹藝之星－創新設計研習報名表
（為保險需要，請詳填下列個人資料後郵寄或 email 至帳號：bamboo.nt@gmail.com）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必填】

單位名稱

（學校名稱）

職稱

（科系名稱）

經歷

技藝專長

身分證影本附貼（正面） 身分證影本附貼（背面）

備註：

一、研習期間不提供午餐（可協助學員團體訂餐，唯訂餐人數不足時請學員自行外出用餐）。

二、以上資料必據實詳細填寫，不得偽造，如造成權益損失與法律問題，由填表人自行負責。

三、本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學員作品簡介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創作年代

材質

主要技法

創作想法

或特色

作品照片

註：請學員提供個人領域作品作為甄審錄取與否之參考，本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竹藝之星－創新設計「燈飾」設計提案表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作品尺寸 備註

材質

主要技法

創作想法

或特色

設計圖

註：請學員設計「燈飾」設計圖作為甄審錄取與否之參考，本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